第七条第（二）款 专精特新服务载体奖励申报指南
鼓励建设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站、专精特新特色产业园区等载体，推动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形成集聚效应，给予运营机构不超过500万元奖励。
支持条件：
1.企业是申报和承建主体；
2.申报的资质应是政策有效期内首次获得的。
支持方式及金额：
1.对服务成效突出并获得市级资金支持的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站，给予运营机构1:0.5的配套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；
2.对获得专精特新特色产业园区的，给予运营机构50万元奖励；
3.对获得专精特新特色产业园区称号的运营机构，每增加1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，奖励1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材料：
1.年度政策兑现申请书；
2.申报内容汇总表；
3.获得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站和专精特新特色产业园区证明材料；
4.申报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集聚效应的运营机构应提供企业资质和数量证明材料；
5.在西城区规范经营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6.企业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基本账户信息；
7.其他与申报有关的材料。

